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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

１９９０年４月２日 ［１９９０］法经函字第１１号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：

你院经高法字（１９９０）第３５号报告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对该借款

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该借款合同的签订地在北京，根据民事诉讼法（试行）第二

十三条之规定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借款合同纠纷案有管辖

权。中信贸易公司给付贷款的方式是自带信汇和电汇，借款合同

的履行地应在收款方贸易中心所在地连云港市。连云港市中级人

民法院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也有管辖权。

二、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与借款合同本身虽属两个不同的

民事法律关系，其诉讼标的也不相同，但两者之间有着事实上的联

系。委托合同的存在是借款合同产生的原因，借款合同的签订是

为了保证委托合同的履行。该两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，符合合并

审理的条件。而且贸易中心起诉在先，起诉状的内容亦涉及两个

法律关系。两案合并审理，既便于法院查明事实，分清责任，又可

以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。

三、现连云港中院已作出合并审理判决，中信贸易公司不服判

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。北京市中院不应再对借款合同纠

纷进行实体审理。中信公司对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，应向江

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，由该院在二审中一并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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